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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篇 金属材料 
 

第 6 章  铸 钢 件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6.1.6  试样 

6.1.6.1  每个或每批铸钢件应能提供足够的试验材料，以满足规定的试验和可能进行的复试的需要。

试块应能够代表整个铸件性能。试件可与铸钢件一起整体浇铸或附带于铸钢件的本体上，也可从铸件的

浇道中取出，试件厚度（ts）应不小于铸件的等效截面（可参考 ISO4990、ISO683-1、ISO683-2 或经试

验确定)或 30mm（两者取大）。对薄壁淬火加回火铸钢件，试件厚度至少为 20mm，且应与铸钢件的厚

度相适应。  

6.1.6.2  铸钢件试件制备可任选以下两个方案之一： 

(1)  试件厚度至少为 30mm； 

(2)  经供需双方确认并经 CCS 同意，试件厚度根据等效截面选取（参考 ISO4990、ISO683-1、

ISO683-2）。  

如图 6.1.6.2 所示，对于除尾管、尾架、锚和挂舵臂以外的大厚度铸件，试件厚度 ts 通常应不大于

150 mm。 除 CCS 另有要求外，试件的长度和宽度通常为试件厚度 ts的 3 倍。对于铸件宽度或长度在 1

倍厚度（ts）和 3 倍厚度（3ts）之间的铸件，试件可以接受较短的宽度或长度。对于合金钢铸件，制造

厂应提出试件的尺寸并经 CCS 同意。 

  

图 6.1.6.2 试样相对于试件的位置（取自 ISO 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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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3  试验材料应在最终热处理完成之后才能与铸钢件本体分离。分离之前，应标上明显的标记。 

6.1.6.4  按本节6.1.1.5提交作批量检验的小型铸钢件，其试件可用同炉钢水单独浇铸。试件尺寸按

公认标准(如ISO 4990)确定，且厚度不小于28mm。试件应与其所代表的铸钢件一起作热处理，并标上其

所代表的批量的标记。 

6.1.6.5  若试件厚度小于等于56mm，则试样轴线应位于距表面14mm处。若试件厚度大于56mm，

则试样轴线应距表面不小于1/4ts。如图6.1.6.2所示，所取试样其他部位都应距表面不小于ts。全部试样应

按照本篇第2章的规定制备。拉伸试样的横截面积应大于150mm
2。 

  

第 9 章  其他有色金属 

 

第 1 节  铜质螺旋桨 

9.1.5  试样  

9.1.5.1  铜质螺旋桨一般采用如图 9.1.5.1 所示的单独浇铸的吉尔型试件。若采用附连的试件，则试

件应尽可能位于桨叶的 0.5R 与 0.6R 之间(R 为螺旋桨的半径)。也可采用其他公认的标准规定的单独浇

铸的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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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00mm；B≥50mm；L>150mm；T≥15mm；D≥25mm 

图 9.1.5.1 吉尔型试件 

 

 

 

第 3 篇  焊    接 
 

第 8 章  重要机件的焊接 

 

第 4 节  螺旋桨的无损检测与焊补 

8.4.3  无损检测  

8.4.3.7  渗透剂显示按图8.4.3.7划分为非线型、线型和连续等三种。不同区域内的相关显示大小和

数量应不超过表8.4.3.7所示之值。 

显示：在液体渗透检测中，使用显影剂至少10分钟后，从材料不连续处出现可检测的渗透液渗出。 

相关显示：只有尺寸大于1.5mm的显示才被认为是显示分类中的相关显示。 

非线型显示：显示的最大尺寸长度（l）小于或等于最小尺寸宽度（w）的3倍（即l≤3w）。 

线型显示：显示的最大尺寸长度（l）大于等于最小尺寸宽度（w）的3倍（即l＞3w）。 

连续显示： 

(a)非线型连续显示：显示之间的距离（di）小于等于2mm且最少有3个显示成排。一个连续型

显示是一个唯一的显示，其长度等于连续显示队列总长度（lT）； 

(b)线型连续显示：2个显示之间的距离（di）小于等于最大显示的长度（Max[li]）。 

 

 

 

非线型                       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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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非线型连续显示 

 

 

(b)线型连续显示 

连续显示 

图8.4.3.7  显示的类型 

 

 液体渗透检测判定区内相关显示的判定 表8.4.3.7 

区域 显示的最大数量 显示类型 每类显示的最大数量
①②

 显示的最大尺寸(mm) 

A 7 

非线型 5 4 

线型 2 3 

连续 2 3 

B 14 

非线型 10 6 

线型 4 6 

连续 4 6 

C 20 

非线型 14 8 

线型 6 6 

连续 6 6 

注：①  A区内小于2mm的单个非线型显示及其他区域内小于3mm的单个非线型显示可以不被认为是相关显示。 

②  如线型或连续型显示较少或不存在，非线型显示的总数最多可达到所有显示的最大许可数量，只要保证各种显

示的数量之和不超过最大许可数量。 

 

8.4.4  缺陷修补的一般要求  

8.4.4.6  螺旋桨 A 区域的修补一般应遵循下列原则： 

(1)  A 区域一般不允许焊接修补，焊接修补只有经 CCS 同意才能进行。如果同意采用焊接修补，

则焊后应进行消应力热处理，热处理工艺应经 CCS 验船师同意； 

(2)  打磨后桨叶的厚度应保持图纸上批准的桨叶厚度； 

(3)  当缺陷的深度大于本条(2)允许修补范围时，其修补应经 CCS 另行考虑。 

(4)  A 区域修补还可由螺旋桨设计方提交基于详细的水动力载荷和应力分析的建议方案，并经 CCS

另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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